
第 5100號公告 法律援助服務局條例 (第 489章 )

法律援助服務局的委任

現公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女士，大紫荊勳賢，G.B.S.業已行使《法律援助服務局條例》 
(第 489章 )第 5(2)條賦予的權力，委任梁永祥博士，S.B.S., J.P. 為法律援助服務局主席，任
期由 2019年 9月 1日起至 2021年 8月 31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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